
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110年11月25日
勞動福1字第1100136275A號

 

 

修正「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五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五點、第七點

部　　長　許銘春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作業須知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補助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單位至企業托兒與哺（集）乳室資訊網填寫申請書表，填寫完後列印，

並以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向申請單位所在地之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申請單位為分支機構或附屬單位者，亦同。

（二）檢具文件：

１、哺（集）乳室：

（１）申請書（附件一之一）。

（２）實施計畫（附件一之二）。

２、托兒設施：

（１）申請書（附件二之一）。

（２）實施計畫（附件二之二）。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４）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本一份。

３、雇主以其附設托兒設施，與其他雇主簽訂契約辦理聯合托育者，除前目所

定文件外，應併同檢附下列文件：

（１）與其他雇主簽訂收托其員工子女契約書影本。

（２）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女名冊（附件二之四）。

４、托兒津貼：

（１）申請書（附件二之一）。

（２）實施計畫（附件二之二）。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４）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之證明文件（附件二之五）。

（５）雇主補助托兒津貼之證明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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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雇主設置居家式托育服務：

（１）申請書（附件二之一）。

（２）實施計畫（附件二之二）。

（３）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附件二之三）。

（４）居家式托育人員登記之證明文件。

（三）前款第四目之５所定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文件，申請前尚未發放者，應檢

附雇主補助受僱者托兒津貼計畫或辦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前已發放者，應檢

附下列文件之一：

１、印領清冊（附件二之六）。

２、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七、補助款處理規定如下：

（一）補助總數比率原則以不超過實支數之百分之八十，並應專款專用。

（二）為鼓勵雇主設置哺（集）乳室、興辦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針對僱用員工九

十九人以下（含九十九人）者優先補助，或另有提供延後收托及夜間托育

者，對於托兒設施或托兒措施之實支數提高補助上限比率為百分之九十辦

理。

（三）補助款支用單據開立日期，除新設立托兒設施依興設發生事實認定外，有關

哺（集）乳室、已設立托兒設施及托兒措施均以當年度為限。

（四）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所提計畫及補助內容，按進度確實執行，有變動者，應

報經主管機關同意，違者不予補助或刪減補助；年度結束後除已發生權責者

得依規定報准繼續執行者外，應即停止支用，並予繳回；接受補助托兒設施

之雇主，經營策略改變或計畫停辦時，應主動告知地方主管機關。

（五）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

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者，應撤銷該案補助，並

收回已撥付款項。

（六）受補助經費中涉及採購事項，接受補助之雇主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七）接受補助之雇主於經費結報時，除應詳列支出用途外，並應列明全部實支經

費總額及各機關實際補助金額。

（八）接受補助之雇主，其辦理結報及撥款方式如下：

１、托兒津貼：

（１）依本部核准金額，於每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及檢附雇主補

助托兒津貼之完整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附件二之七）送至

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支用單據包括印領清冊（附件二之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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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金融機構支付證明文件。

（２）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於影本上

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

章，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２、哺（集）乳室、托兒設施及雇主設置居家式托育服務：

（１）依本部核准金額，第一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八月三十一日前，

第二期之申請單位應於每年度十一月二十日前開立收據，並檢附本

部補助項目設置設備之支用單據正本（支用單據黏存單須由承辦人

員及單位主管蓋章）、成果報告表（附件一之三、附件二之七），

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２）雇主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有困難時，應檢附支用單據影本，於影本上

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及無法檢附正本之原因，並由承辦人員蓋

章，送本部辦理結報及撥款。

（３）本部補助購置之設施、設備，應於適當處標明「勞動部○○年度經費

補助」字樣，並檢附照片辦理核銷。

（九）接受補助之雇主申請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依前款規定檢附資料內容之真

實性負責，如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十）接受補助之雇主依第八款規定檢附支用單據影本，且留存支用單據正本者，

應妥善保存正本及建立完整補助檔案資料。如發現接受補助之雇主未依規定

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損毀、滅失等情事，應依情節輕重對其申請之

補助案件酌減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一）接受補助之雇主係使用政府補助款，依稅法規定本部將開立所得扣繳憑單

予接受補助之雇主，辦理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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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一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負 責 人  

業 務 

聯 絡 人 
 

地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員 工 

總 人 數 
 

申 請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是否已提供員

工 托 兒 服 務 

□已提供(指已設置托兒設施或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或提供托兒津貼) 
□尚未提供 

哺 (集) 乳 室 設 置 情 形 及 補 助 申 請 

申請補助哺(集)乳室類別 

□ 初次設置   間 

□ 增購設備   間 

□ 增設哺(集)乳室    間
，位於              

，同單位已設置   間
，位於               

受補助情形 

□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    

於        年 

申請補助哺(集)乳室金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本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
證資料及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附證件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應包含樓層平面圖、設備配置圖、現況照片及使用規範)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之規定。 

□3申請單位所應檢附證明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暨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一、請地方主管機關將核定後之書表影印，加蓋「與正本無誤」字樣及承辦人職章
轉送勞動部。 

二、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購置設備照
片等向勞動部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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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哺(集)乳室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設置進度及時間(如預計何時設置完成，如為增購設備，該哺(集)乳室於何時設置)： 

三、辦理內容：  

    （一）申請補助所在地，僱用員工總人數：       人； 

  男性員工人數：     人； 

  女性員工人數：     人。 

    （二）受僱者需要使用哺(集)乳室人數：      人。(以申請日前後 3個月內人數預估) 

    （三）哺(集)乳室設置規劃： 

1、設置地點及內部設備配置 (請檢附樓層平面圖、設備配置圖及現況照片等) 

2、請檢附使用規範 (包括使用時間、方式、場地設備之維護等) 

        3、設置概況： 

(1) 設置地點原始用途，請說明：                  

(2) 設置地點是否位於廁所旁：□是（請說明：       ）  □否 

(3) 設置地點是否為專用空間，無空間共用情形： 

□是    □否（請說明：           ） 

(4) 是否為員工專用：□是 □否（請說明：       ） 

四、哺(集)乳室設備明細表：（請就靠背椅、桌子、電源插座、母乳儲存專用冰箱及有蓋垃圾

桶等申請項目，填寫項目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額等，若已有前開設備，請務必

填列於(一)之表格。） 

（一）哺(集)乳室已有且不申請經費補助之設備  

設備名稱 規格 數量 

   

   

   

（二）申請經費補助之設備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五、經費預算 

(一)   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   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   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   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   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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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之三 

勞動部補助哺(集)乳室成果報告表 

一、成果彙整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申請單位負責人  

計 畫 實 施 情 形 

（如辦理效益及影

響） 

 

其 他 員工人數：      人 

附 件  

二、經費報告 

原 申 請 

項 目 

原列 

預算 

實 支 數 
單據

編號 
說明 

勞動部補助 
地方政府 

補助 
自籌款 合計 

 

 

       

 

 

       

 

 

       

 

 

       

總 計        

 

辦理單位（下列人員請簽名或蓋章） 

業務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管： 

 

會計：  

 
 

勞動部 

承辦人： 科長：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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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勞動部補助托兒設施措施申請書 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負 責 人  

業 務 

聯 絡 人 
 

員 工 

總 人 數 
 

收(送)托員
工 子 女 數 

 
申 請 單 位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郵遞區號) 電 話  

托 兒 機 
構 名 稱 *申請托兒設施者填寫 

設 立 許 可
證 書 字 號 

 

*申請托兒設施者填寫 

申 請 

類 別 

□托兒設施：1.類別：□新興建 □已設置，於       年 
2.受補助情形：□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於        年 

□托兒措施：1.類別: □托兒津貼 □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 

                                 點提供受僱者子女之托育服務 

2.受補助情形：□未曾接受補助   □曾接受補助，於        年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 

本申請項目非屬政府設立、推動，於本年度並未獲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補助，且所提供佐證資料及
載述內容完全屬實，以上陳述若有虛偽，願負法律責任及繳回補助款項。 
 
  （單位印信）              立切結書人(事業單位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檢

附

證

件 

□托兒設施 □托兒津貼 □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 

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提 

供受僱者子女之托育服務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4.托兒服務機構設立許可證書影

本。 
□5.辦理聯合托育， 
    除備齊左列文件，併同提供下

列文件（無辦理者本項文件免
提供） 

  □（1）與其他雇主簽約之契約書 
         影本  。 
  □（2）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 
         女名冊。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4.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 

務機構證明文件。 
□5.雇主補助托兒津貼證明 

文件、資料。 
 (未發放者，檢附補助托 
  兒津貼辦法；已發放者 
  ，檢附印領清冊或金融機 
   構支付證明) 

□1.申請書。 
□2.實施計畫。 
□3.受僱者子女托兒名 

冊。 
□4.居家式托育人員登 

記之證明文件。 
    
     

核

轉

機

關

審

核

欄 

核轉機關審核意見： 

一、申請內容審核： 

□1申請單位為合法登記。 
□2申請補助項目符合本辦法之規定。 
□3申請單位所應檢附證明文件均符合規定。 

二、審核意見說明暨補助金額： 

承辦人： 科長 (課長)： 處長 (局長)： 

備  
註 

一、請地方主管機關將核定後之書表影印，加蓋「與正本無誤」字樣及承辦人職章轉送勞動
部。 

二、接受勞動部補助者，請於期限內檢附支用單據正本、成果報告表、購置設備照片等向勞
動部辦理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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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申請單位名稱）申請勞動部托兒設施(措施)補助實施計畫 

一、目的： 

二、實施進度及期間： 

三、辦理內容：（請依辦理類別擇項填寫） 

（一）托兒設施部分 

1、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總人數：       人。 

2、雇主設置托兒服務機構收托總人數：     人； 

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 

        3、辦理聯合托育，與其他雇主簽約收托其僱用員工子女（如無辦理者本項免填） 

        (1) 與其他雇主簽約家數：    家 

        (2) 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僱用員工子女人數：    人 

4、簡述收托費用情形及降低幅度：     

5、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工作時間配合度： 

6、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性： 

7、其他： 

   （二）托兒津貼部分 

1、雇主提供托兒津貼之補助狀況 

         (1) 受僱者子女送托於托兒服務機構：共計        名。(不包括補習班/

才藝班/保母/親友照顧) 

         (2) 發放托兒津貼時間：□按月   □按季   □按學期  □按半年  □按

年   □其他(請說明：                     ) 

         (3) 每年發放送托子女托兒津貼金額 

 

 

 

 

 

 

 

        註.以員工送托於托兒服務機構之子女為計算基準﹝如該公司每年發放 1 次托兒津貼，共發放 8 名

子女，其獲得津貼金額分別為 1,000 元 4 人、2,000 元 1 人、3,000 元 3 人，請於個別金額右方

「受僱者子女人數」欄位分別填寫 4、1、3，並計算金額﹞。 

2、其他： 

 

 

每次發放送托子女托兒津貼金額(元) 

(如發放金額不同，請分項填列) 

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註) 
次數 總計(元) 

          範例：1,000 4 1 4,000  

                2,000 1 1 2,000 

                3,000 3 1 9,000 

合計 8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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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提供受僱者子女之托育服 

      務部分 

1、受僱者子女需要收托總人數：       人。 

2、收托受僱者子女人數：       人。 

        3、簡述收托費用情形及降低幅度：     

4、收托時間之安排，與受僱者工作時間配合度： 

5、辦理方式之創新性與多元性： 

6、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名單： 

（姓名/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字號/聘僱或委任模式） 

7、其他： 

四、申請托兒設施、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提供受僱者子女

之托育服務購置設施及設備明細表：（含設施設備名稱、規格、數量、單價、金

額等。（申請托兒津貼者本項免填） 

 

申請項目名稱 規格 數量 單價 金額 

     

     

     

五、經費預算： 

(一)   執行本計畫所需總經費預算：             元。 

(二)   雇主自行負擔金額：                     元。 

(三)   申請地方政府補助金額：                 元。 

(四)   申請勞動部補助金額：                   元。 

(五)   其他單位補助金額：                     元。 

 
註.地方政府加上勞動部補助金額，最高不超過總經費預算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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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三 

（申請單位名稱）受僱者子女托兒名冊 

註 1.送托機構類型，請依下列代號填列：(雇主自行設置托兒服務機構者免填) 

    1.幼兒園或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2.托嬰中心或社區公共托育家園、3.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4.國小課後照顧服務班、5.其他(如：補習班/才藝班/國小子女教育獎助/保母

/親友照顧等)。 

註 2.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形，

請協助於員工及收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 1，若為女性

，請填代號 2)，感謝您！ 

註 3.申請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提供受僱者子女之托育服務者，免

填列「收(送)托機構名稱及聯絡電話」、「雇主是否與該送托機構簽約」及「送托機構類

型」欄位。 

 

 

序

號 

員工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收(送)托

子女姓名 
性別 年齡 

收(送)托機構名稱

及聯絡電話 

(請詳列機構全名) 

雇主是否

與該送托

機構簽約 
*雇主自行設置托兒

服務機構者免填 

送托機構

類型(註 1) 

  

 

       

  

 

       

  

 

       

  

 

       

  

 

       

  

 

       

  

 

       

  

 

       

 合計 男性： 

   名 

女性： 

   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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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四 

（申請單位名稱）收托其他簽約雇主員工子女名冊 

 

註.為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瞭解目前事業單位辦理托育服務受益情形，請

協助於員工及收托子女姓名加註性別(為利統計，若為男性，請填代號 1，若為女性，請填代

號 2)，感謝您！ 

 

 

 

 

 

 

序號 
簽約之事業單位

名稱及聯絡電話 

員工姓名 

(含聯絡電話) 
性別 

收托子女

姓名 
性別 年齡 備註 

   

 

     

   

 

     

   

 

     

   

 

     

   

 

     

   

 

     

   

 

     

   

 

     

   

 

     

  合計 男性： 名 

女性： 名 

 男性： 名 

女性：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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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五 

受僱者子女送托托兒服務機構證明書 

機構名稱： 

負責人： 

設立許可證書字號： 

地址： 

聯絡電話： 

序

號 

兒童/幼生姓

名 

兒童/幼生 

出生日期 

(民國年月日) 

兒童/幼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就讀期間 

(民國年月

日~年月日) 

家長(父/母) 

姓名 

      

      

      

      

      

      

      

      

      

      

      

      

以上(事業單位名稱)之員工子女 

收托於本園/中心，特此證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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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六 

○○○年雇主補助受僱者子女托兒津貼印領清冊 

                                   

 

 

 

 

 

 

 

 

序

號 

員工姓名 

(含聯絡電話) 

送托子

女姓名 

送托機構

名稱 
受領事由 

津貼金額

(元) 

受領人簽名或

蓋章 

  

 

  (如領取○-○

月托兒津貼)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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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七 

勞動部補助托兒設施措施成果報告表 

 一、成果彙整 

計 畫 名 稱  

申 請 單 位 名 稱  

申請單位負責人  

申 請 補 助 項 目 

□新興建設施   □已設置設施   □托兒津貼 

□雇主聘僱或委託托育人員至雇主設置之指定地點提供受僱者子女之托  

  育服務 

      務 
計 畫 實 施 情 形 

（含效益、特色、影

響） 

 

其 他 員工人數：      人 

附 件  

二、經費報告 

原 申 請 

項 目 

原列 

預算 

實 支 數 
單據

編號 
說明 

勞動部補助 
地方政府 

補助 
自籌款 合計 

 

 

       

 

 

       

 

 

       

 

 

       

總 計        

 

辦理單位（下列人員請簽名或蓋章） 

業務承辦人：  承辦單位主管： 

 

會計：  

 

勞動部 

承辦人： 科長：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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